
股票代码：002743 股票简称：富煌钢构 公告编号：2020-051 号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下

午 15：30在公司 804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及议案已于 2020年 6月 22日以书面方式告知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成员 10人，应到董事 10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10人；公司监事及全体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曹靖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1、以 10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长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选举董事曹靖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届期

相同。
曹靖先生简历见附件 1。
2、以 10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各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召集人）及委员如下：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召集人）由曹靖先生担任，委员由杨俊斌先生、毕水勇先生、叶青先

生、完海鹰先生担任；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召集人）由吴林先生担任，委员由陈青先生、曹靖先生担任；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召集人）由胡刘芬女士担任，委员由陈青先生、郑茂荣先生担任；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召集人）由吴林先生担任，委员由胡刘芬先生、曹靖先生担

任。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召集人） 及委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届期相同。 各委员简历见本公司

2020年 6月 1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布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
议公告》。

3、以 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续聘曹靖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届期相同。
曹靖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1。
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聘任总裁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4、以 10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续聘毕水勇担任公司副总裁、郑茂荣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沈万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

裁、庞京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叶青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杨风华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届期相同。
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 2。
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

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5、 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续聘叶青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届期相同。
叶青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51-88562993
传 真：0551-88561316
邮 箱：yeq@fuhuang.com
通讯地址：安徽省巢湖市黄麓镇富煌工业园
邮 编：238076
叶青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2。
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

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6、以 10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续聘冯加广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届期相同。
冯加广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51-88562919
传 真：0551-88561316
邮 箱：fengjg@fuhuang.com
通讯地址：安徽省巢湖市黄麓镇富煌工业园
邮 编：238076
冯加广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3。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附件：
1、董事长、总裁简历
曹靖先生，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学

院结构工程专业，获工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钢结构加固工程实验研究及理论分析。 曾任合肥工业
大学土木与水利学院教师，兼任安徽省民用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分管设计院经营工作，
公司常务副总裁。 主要著作包括《CFRP加固二次受力混凝土梁的试验研究与有限元分析》、《钢框架
梁柱狗骨式节点疲劳性能试验研究》、《CFRP 加固钢结构吊车梁疲劳有限元分析及应用》 和《CFRP
加固 H型钢梁数值模拟分析》； 参与了省自然科学基金半刚性连接钢框架节点体系的理论分析与实
验研究、省自然科学基金钢框架半刚性连接整体性能的拟动力实验研究与理论分析、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等多项科研项目；同时主持了二十余项安徽省重大工程结构设计和大型工程检测抗震加固项目。目
前兼任安徽建筑大学硕导，中建金协钢结构桥梁分会副会长，合肥市装配式建筑专家，巢湖市青年商
会会长，2018年 8月被评为 2018年度安徽省钢结构行业优秀企业家，2019 年 4 月被授予合肥市五一
劳动奖章，2019年 12月被评为“2019年安徽十大经济人物”。 现任公司董事长、总裁。

曹靖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之任一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曹靖先生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曹靖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同时经查询，截
至 2020年 6月 29日，该候选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曹靖先生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董事长、总裁岗位职
责的要求。

2、其他各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
（1）毕水勇先生：1973年 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专业从事钢结构工

程二十余年,在钢结构深化设计、钢结构加工、风电塔架制造、压力容器制造、钢结构安装及过程测控、
项目管理等各方面有所专长。 先后参与过国内多项钢结构大型场馆、高层与超高层、大型厂房、机场、
桥梁等建设，有省级工法、新技术应用、索支穹顶研究等科技成果，先后获得“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先进工作者”、“南京市城市建设立功竞赛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

毕水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之任一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毕水勇先生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毕水勇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同时经查询，
截至 2020年 6月 29日，该候选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毕水勇先生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2）郑茂荣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毕业于安徽建筑工业大

学，建筑工程师、高级营销师；曾获巢湖市十大杰出青年、巢湖市劳动模范，取得省级科技成果 3 项；曾
任公司驻外办事处主任、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江西省富煌钢构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营销总监。现任
本公司董事、副总裁。

郑茂荣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之任一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郑茂荣先生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郑茂荣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同时经查询，
截至 2020年 6月 29日，该候选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郑茂荣先生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3）沈万玉先生：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正高级工程师，国

际焊接工程师，美国注册焊接检验师，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软件工程专业。曾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技术
中心主任，安徽富煌建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徽富煌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徽富煌装
配式建筑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务。 现任公司副总裁。

沈万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之任一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沈万玉先生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沈万玉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同时经查询，
截至 2020年 6月 29日，该候选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沈万玉先生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4）庞京辉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获工程管

理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钢结构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钢结构协会专家委员
会专家、北京市工程建设质量协会建筑钢结构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建一局四公司钢结构分公
司安全员、技术员、安全总监、项目经理、工程师，中建一局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高级工程
师、总工程师、副总经理，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物流地产事业部副总经理，中建一局国际工程事业部
项目管理部经理、中建一局技术中心总经理助理，本公司副总经理（副总裁）、总工程师。其作为主要负
责人主持过的重大工程项目包括：大连浮法玻璃厂、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营业办公楼、西郊机场波音机
库、北京科技馆二期、北京星网工业园诺基亚新建厂房钢结构工程、上海浦东新区文献中心、国家游泳
中心、政泉花园酒店钢结构工程、深圳博今商务广场等。主要著作包括《建筑工程质量通病防治手册》、
《国家游泳中心钢结构安装技术》、《钢结构安装工程》等，参编《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2011年其参与
的《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工程建造技术创新与实践》科技研究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2009年其参与的《国家游泳中心多面体空间刚架和 ETFE气枕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科技研究成果获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10项。 曾获 2004年北京市优秀项目经理、2006年中建
总公司“十佳”工程师、2006年中建一局“十佳项目经理”、2008年中建总公司青年科技奖等荣誉称号。
现任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

庞京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之任一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庞京辉先生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庞京辉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同时经查询，
截至 2020年 6月 29日，该候选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庞京辉先生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5）叶青先生，1982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大学本科

学历。 曾任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支社经营管理部代理、亚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秘书、和君
集团有限公司新生团队合伙人。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叶青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之任一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叶青先生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叶青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同时经查询，截
至 2020年 6月 29日，该候选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叶青先生已于 2017年 12月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公司已将叶青
先生的任职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任职资料审核后无异议。其任职资格
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6）杨风华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会计师。 曾任公司会计机
构负责人，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杨风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之任一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杨风华先生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杨风华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同时经查询，
截至 2020年 6月 29日，该候选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杨风华先生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3、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冯加广先生，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法学硕士。 2013 年入职，曾任公司行政

助理、法务助理、证券部部长助理、证券部副部长（主持工作），现任公司证券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冯加广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之任一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冯加广先生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冯加广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同时经查询，
截至 2020年 6月 29日，该候选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冯加广先生已于 2016年 11月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
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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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0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一）
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 2020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一）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的地点：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益围路 10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3、会议表决的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的召集人：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的主持人：董事长龚俊强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额 140,778,188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62.550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8 人， 代表本公司股份数共 96,447,892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853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46 人，代表本公司股份数共 44,330,296 股，占本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967％。
4、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 47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517,13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832％。
5、公司董事肖明志先生和监事李建华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已向董

事会提交请假条。 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董事王志伟先生、沙重九先生、李文飚先生及独立董
事王晋疆先生以网络视频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其余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均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公司聘请的律师参与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保荐代表人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审议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40,709,22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10％；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9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7,448,1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063％；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393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议案

审议通过。
（二）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由于出席会议的

股东龚俊强先生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关联股东龚俊强先生
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东邱盛平先生、肖明志先生、龚俊强先生控股的正安县中联光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均需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票数共 67,822,080.00 股。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72,887,14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055％；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4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7,448,1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063％；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393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关联

股东已回避表决，议案审议通过。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72,887,14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055％；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4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7,448,1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063％；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393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关联

股东已回避表决，议案审议通过。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72,887,14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055％；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4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7,448,1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063％；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393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关联

股东已回避表决，议案审议通过。
4.定价原则与发行价格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72,887,14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055％；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4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7,448,1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063％；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393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关联

股东已回避表决，议案审议通过。
5.发行数量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72,887,14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055％；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4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7,448,1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063%；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393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关联

股东已回避表决，议案审议通过。
6.限售期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72,887,14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055％；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4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7,448,1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063％；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393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关联

股东已回避表决，议案审议通过。
7.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72,887,14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055％；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4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7,448,1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063％；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393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关联

股东已回避表决，议案审议通过。
8.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72,887,14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055％；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4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7,448,1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063％；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393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关联

股东已回避表决，议案审议通过。
9.上市地点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72,887,14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055％；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4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7,448,1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063％%；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393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关联

股东已回避表决，议案审议通过。
10.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用途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72,887,14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055％；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4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7,448,1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063％；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393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关联

股东已回避表决，议案审议通过。
（三）审议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由于出席会议的股东龚

俊强先生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关联股东龚俊强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股东邱盛平先生、 肖明志先生、 龚俊强先生控股的正安县中联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均需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票数共 67,822,080.00 股。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72,887,14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055％；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4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7,448,1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063％；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393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关联

股东已回避表决，议案审议通过。
（四）审议关于《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龚俊强先生签订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 >》的议案，由于出席会议的股东龚俊强先生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根据

相关法规要求，关联股东龚俊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东邱盛平先生、肖明志先生、龚俊强先
生控股的正安县中联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均需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票数共
67,822,080.00 股。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72,887,14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055％；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4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7,448,1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063％；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393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关联

股东已回避表决，议案审议通过。
（五）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由于出席会议

的股东龚俊强先生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关联股东龚俊强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东邱盛平先生、肖明志先生、龚俊强先生控股的正安县中联光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均需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票数共 67,822,080.00 股。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72,887,14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055％；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4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7,448,1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063％；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393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关联

股东已回避表决，议案审议通过。
（六）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40,709,22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10％；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9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7,448,1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063％；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393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议案

审议通过。
（七）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40,709,22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10％；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9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7,448,1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063％；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393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议案

审议通过。
（八）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40,709,22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10％；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9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7,448,1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063％；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393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议案

审议通过。
（九）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后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

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40,709,22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10％；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9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7,448,1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063％；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393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议案

审议通过。
（十）审议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 年 -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40,709,22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10％；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9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7,448,1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063％；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393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议案

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实际控制人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由于出席会

议的股东龚俊强先生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关联股东龚俊强
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东邱盛平先生、肖明志先生、龚俊强先生控股的正安县中联光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需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票数共 67,822,080.00 股。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72,887,14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055％；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4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7,448,1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063％；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393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关联

股东已回避表决，议案审议通过。
（十二）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40,709,22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10％；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9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7,448,1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063％；
反对 68,9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393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议案

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曹平生、常宝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

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联合光电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联合光电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300691 证券简称：联合光电 公告编号：2020-077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
理财产品的议案》，并经公司 2019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计划和建设进度，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和正常经营
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17,5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理财产品。
该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此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监事
会、独立董事以及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该事项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合作方 产品
名称 类型 投资金额

(万元)
投资期限

收益（元）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渤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山

分行

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00 2019 年 12 月 16

日
2020 年 06 月 24

日 395,616.51

上述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97）。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赎回上述理
财产品，收回本金 2,000 万元人民币，收益 395,616.51 元人民币，收益符合预期。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一）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情况

序
号 合作方 产品名称 类型 投资金额

(万元) 起止期限 状态 产品收益（元）/
收益率

1
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安信证券收益
凭证-安财富
专享 007 号

本金保障
型浮动收
益凭证

5,000
2019 年 12 月 18 日
至 2020 年 12 月 22

日

未到
期 2.5%至 10.55%

2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000
2019 年 12 月 23 日
至 2020 年 11 月 23

日

未到
期 3.55%

（二）已到期理财产品情况
序
号 合作方 产品名称 类型 投资金额

(万元) 起止期限 状态 产品收益（元）/
收益率

1

渤海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中山

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

2020 年 01 月 02
日至 2020 年 02 月

07 日

到期
赎回 32,602.74

2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00
2019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0 年 3 月

16 日

到期
赎回 174,520.55

3

渤海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中山

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

2019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0 年 3 月

20 日

到期
赎回 95,287.70

4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中山
石岐科技

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收
益型 2,000

2019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0 年 6 月

22 日

到期
赎回 364,931.51

5

渤海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中山

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00

2019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

到期
赎回 395,616.51

三、备查文件
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300691 证券简称：联合光电 公告编号：2020-079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

人龚俊强先生通知，获悉龚俊强先生将其所持有的部分质押股份进行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
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龚俊强 是 4,700,000 19.44% 2.09% 2018.1.2
6 2020.6.24

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合计 ——— 4,700,000 19.44% 2.09% ——— ——— ———
二、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股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股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龚俊
强 24,173,568 10.74

% 9,288,000 38.42
% 4.13% 9,288,000 100% 14,885,568 100%

邱盛
平 16,544,256 7.35% 6,096,000 36.85

% 2.71% 6,096,000 100% 10,448,256 100%

肖明
志 11,788,800 5.24% 6,096,000 51.71

% 2.71% 6,096,000 100% 5,692,800 100%

合计 52,506,624 23.33
% 21,480,000 40.91

% 9.54% 21,480,000 100% 31,026,624 100%

三、风险提示
经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龚俊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邱盛平先生、肖明志先生确

认，其质押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情况、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002743 股票简称：富煌钢构 公告编号：2020-049 号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事项如下：
议案 1、议案 2 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 4 和议案 5 涉及董事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表决，独立董
事和非独立董事分别进行表决，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
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本次股东代表监事选举仅涉及一名候选人，股东大会不对议案 3
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上述议案中，议案 1、议案 2、议案 4 和议案 5 均涉及影响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
露。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 年 6 月 29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巢湖市黄麓镇富煌工业园富煌大厦 804 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曹靖董事长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31,343,400 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 39.052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3 人，代表股份 131,255,000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39.026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 人， 代表股份 88,4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263%； 参加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6 人， 代表股份数 1,560,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638%；参加网络投票中小投资者 3 人，代表股份数 88,4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263%。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鲍金桥律师、夏旭东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3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0%；反对

4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 同意 1,605,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732%；反对 43,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268%；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3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0%；反对

4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 同意 1,605,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732%；反对 43,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268%；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3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0%；反对
4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以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选举杨俊斌先生、曹靖先生、毕水

勇先生、郑茂荣先生、叶青先生、宁可清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逐项累积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杨俊斌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得票数:131,255,101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8%。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 1,560,101 票，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434%。
表决结果：当选。
（2）选举曹靖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得票数:131,255,101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8%。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 1,560,101 票，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434%。
表决结果：当选。
（3）选举毕水勇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得票数:131,255,101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8%。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 1,560,101 票，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434%。
表决结果：当选。
（4）选举郑茂荣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得票数:131,255,101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8%。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 1,560,101 票，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434%。
表决结果：当选。
（5）选举叶青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得票数:131,255,101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8%。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 1,560,101 票，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434%。
表决结果：当选。
（6）选举宁可清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得票数 131,256,001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5%。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 1,561,001 票，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979%。
表决结果：当选。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以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选举完海鹰先生、吴林先生、陈青

先生、胡刘芬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选举完海鹰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得票数 131,255,101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8%。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 1,560,101 票，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434%。
表决结果：当选。
（2）选举吴林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得票数 131,256,001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5%。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 1,561,001 票，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979%。
表决结果：当选。
（3）选举陈青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得票数 131,255,101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8%。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 1,560,101 票，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434%。
表决结果：当选。
（4）选举胡刘芬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得票数 131,255,101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8%。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 1,560,101 票，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434%。
表决结果：当选。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鲍金桥、夏旭东
3、结论意见：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富煌钢构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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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下午 16：00 在公司 804 会议室现场召开。 会议的通知及议案已经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以
书面方式告知各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人。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
永豹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
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1、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

席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张永豹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六届监事会届期相同。
张永豹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1。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附件：
1、监事会主席简历
张永豹先生，1964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曾任巢湖市黄麓镇花

塘油厂供销部经理，富煌建设财务部部长、审计中心主任、监事长。 现任富煌建设监事长，富煌
电科监事长，富煌刀片监事，富煌房地产监事，富煌三珍监事，富煌工业园监事长，富煌水产监
事，巢湖富士金监事，上海富煌监事，北京富煌监事，公司监事会主席。

张永豹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之任一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张永豹先生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张永豹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同时经查询，
截至 2020年 6月 29日，该候选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张永豹先生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会主席的条件， 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
求。

股票代码：002743 股票简称：富煌钢构 公告编号：2020-050 号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00 在公司 801 会议室召开。 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 会议选举许翔先生、王
磊磊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附后），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的股东
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同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许翔先生，1976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曾任珠海威斯达电

器有限公司品管部质管员，富煌建设设备科管理员。 现任公司招标办主任、监事（职工代表）。
许翔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同时经查询，截至 2020 年 6 月 29 日，
该候选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王磊磊女士，1985 年 10 月出生， 中国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 英语专业、
TEM-8；优秀共产党员。 历任公司总经理秘书、营销中心办公室主任、大区总监，现任安徽富煌
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副总监。王磊磊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 同
时经查询，截至 2020 年 6 月 29 日，该候选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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